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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曲選 ﹒ 岳伯 川 撰﹒纖拐李 · "11 一 寫道 r 這老 子倒乖 ， 哄的 我 低 頭

自取 。 你卻叫有幫帶的，任11 ~著 你 的道兒 。」如採取 「 古事今 判 J 則

比 IIIJ 中 之 「 頂峰 」 行為 ， 依據我國 刑 法規定 ， 核當 何 罪 ? 請參考 下列

有關 之法條闡述之 。( 1 00 分)

參考法條

刑法第 55 條 r 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者 ，從一重處斷 。 但不得料以較報罪名所定最經本刑 以下

之刑 。」

刑法第 277 條 r 傷害人之身體成健康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、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 。 犯
前 1萬之罪因而至1人於死者 ， 處無期徒刑 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:致重借者，處三

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。」

刑法第 284 條 r 回過失傷害人才 ， 處六 月 以下有期徒刑 、 拘役或五百 元以下罰金 ， 獄重傷者 ﹒
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 拘役處五百 元以下罰金 。 從事業務之人，因 業務上之
過失儡客人者，處一年以下有 期徒刑 、拘役成一千元以下罰金﹒至主重11 者， 處
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二千元以下罰金 。」

刑法第 320 條 r .意圖為自 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 ， 而竊取役，人之動產者﹒為竊盜罪﹒處五年以
下有期徒刑、 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舍 。 ;t 圖 為自己成第三人不法之利益 ，而

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，依前頃之規定處斷 。 前二視之未遂犯罰之. J 

刑法第 321 條 r犯竊盜鼻而有在列情形之一者，處六月以上 、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:一、 於夜間
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、船鐘或隱匿其內 而犯之老。 二 、毀越門嬴 、
:Ii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者 。 三、 攜帶兇器而犯之者 。 四、 結夥三人以

上而犯之者。 五 、乘火災、水迫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者 。 六 、在車站或

主車頭而犯之者 。 箭頭之未遂犯罰之 。」

刑法第 339 條 r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乳罩三人之物支付者﹒處
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、 拘役或科或併剩一千元以下罰金 。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
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 ， 亦同 。 前二I員之未i是犯罰之 。」

刑法第 341 條 r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 ， 來未滿二十威人之知處淺簿 ，或乘人精神障
吸、 心智缺陷而至立其辨織能力微有不足或其他相類之情形， 俠之將本人或第三

人之物支付者 ﹒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、 拘役或科威併料十萬元以下罰金 。 以
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余l 益，氣使第三人得之者 ，亦同。前二頂之未i是犯罰

之 ﹒ 」

刑法第 352 條 r ，設秦 、 損壞他人文書或致令不進用 ﹒足以生損害於公月1或他人者 ， 處三年以下

有期徒刑、拘役成一萬元以下罰金 。」

刑法第 35 5 條: r 意圖損害他人 ﹒ 以詐術使本人或第三人為財產上之處分 ， 敘生財產 ..L之械害者﹒
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、 柏役處五百元以下罰金 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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